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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别：

编号：

宗教教职人员备案表

姓 名

报送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国家宗教事务局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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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有关内容如在本表内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备案部门和报送

备案的宗教团体留存。宗教团体留存的本表“备案部门意见”作为

备案部门的书面答复意见。

四、注销备案时，宗教团体递交注销备案的报告同时提交留

存的本表，由备案部门在“注销备案”栏写明注销备案的理由和意

见后，分别由备案部门和报送备案的宗教团体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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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姓 名

（身份证用名）

教（法、

经）名
照

片

（1寸近照）

曾用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文化程度 拟备案的教职身份

身份证号码 邮 编

通信地址

户口所在地 电 话

所在单位 职 务

本人简历（含受教育简历）

何年月至何年月 在何地区何单位 从事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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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签章：

年 月 日

所在宗教活动场所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宗教团体认定意见（包括认定情况说明）：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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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销备案：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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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别：

宗教教职人员担任、离任

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备案表

场所名称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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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有关内容如在本表内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一份，备案程序完成后由备案部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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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市 县（区）

姓 名

（身份证用名）

教（法、

经）名
照

片

（1寸近照）

曾用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文化程度 教职人员身份

身份证号码 邮 编

通信地址

户口所在地 电 话

原任职单位 职 务

拟担任主要教

职的宗教活动

拟担任的

主要教职

本人简历（含受教育简历）

何年月至何年月 在何地区何单位 从事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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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签章：

年 月 日

拟担任/离任主要教职的宗教活动场所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宗教团体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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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

政 （盖章）

府

宗 年 月 日

教

事

务

部

门

的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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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销备案：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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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教别：

宗教教职人员

兼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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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一份，备案程序完成后，由省级人民政府宗教

事务部门留存。

四、“所在地宗教团体意见”为拟兼任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

县（市、区）宗教团体意见；所在地无县（市、区）宗教团体的，

为设区的市宗教团体意见；所在地无设区的市宗教团体的，为全

省性宗教团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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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

职人员

基本情

况

姓 名

（身份证用名）
教（法、经）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教职人员身份

宗教教育

文化程度

国民教育

文化程度

邮 编 电 话

户口所在地

在其他宗教团

体、宗教院校

等任职情况

现任职

宗教活

动场所

情况

场所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联系电话

登记机关 登记时间

常住宗教教职

人员数量
地 址

拟兼任

的宗教

活动场

所情况

场所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联系电话

登记机关 登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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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宗教教职

人员数量
地 址

有 关 方 面 意 见

拟兼任主要教职的宗教活动场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相关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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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教别：

省外宗教教职人员到本省

担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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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本省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拟任用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宗教团体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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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到本

省担任

宗教活

动场所

主要教

职的省

外宗教

教职人

员基本

情况

姓 名

（身份证用名）
教（法、经）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教职人员身份 电 话

常住场所及任职

户口所在地

拟任用

该宗教

教职人

员的宗

教活动

场所基

本情况

场所/团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登记时间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业务主管单位 联系电话

地 址

到本省

担任宗

教活动

场所主

要教职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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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 方 面 意 见

拟任用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本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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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教别：

宗教教职人员
跨省主持宗教活动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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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备案部门、申

请单位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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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跨

省主

持宗

教活

动的

教职

人员

基本

情况

姓 名

（身份证用名）

教（经、

法）名

曾 用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文化程度
教职人员

身份

常住场所

及任职

户口所在地

邮 编 电 话

举办

宗教

活动

单位

基本

情况

场所/团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时间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姓名
联系电话

业务主管

部门
联系电话

所在地地址

拟举

行的

宗教

活动

情况

活动名称
参加人员

数量

举行日期 举行地点

活动责任人 电 话

批准（备案）时间 批准（备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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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

主持

活动

原因

有 关 方 面 加 具 意 见

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前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的省级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前往地的省级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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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教别：

宗教教职人员在省内跨县（市、区）

或者跨省辖市主持宗教活动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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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县级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申请单位留存。

四、“所在地宗教团体意见”“前往地宗教团体意见”为县（市、

区）宗教团体意见；无县（市、区）宗教团体的，为设区的市宗

教团体意见；无设区的市宗教团体的，为全省性宗教团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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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在省

内跨县

（市、

区）或

者跨省

辖市主

持宗教

活动的

教职人

员基本

情况

姓 名

（身份证用名）
教（法、经）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教职人员身份 电 话

常住场所及任职

户口所在地

举办宗

教活动

单位基

本情况

场所/团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登记时间

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姓名
联系电话

业务主管

部门
联系电话

地 址

拟举行

的宗教

活动情

况

活动名称 参加人员数量

举行日期 举行地点

活动责任人 电 话

批准（备案）时间 批准（备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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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内

跨县

（市、

区）或

者跨省

辖市主

持宗教

活动原

因

有 关 方 面 意 见

所在地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前往地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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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教别：

宗教教职人员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从事宗教教务活动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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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本省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本省全省性宗教团体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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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跨

省、自

治区、

直辖市

从事宗

教教务

活动的

教职人

员基本

情况

姓 名

（身份证用名）
教（法、经）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教职人员身份 电 话

常住场所及任职

户口所在地

前往地

宗教教

务活动

组织单

位基本

情况

场所/团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登记时间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业务主管单位 联系电话

地 址

跨省、

自治

区、直

辖市

从事宗

教教务

活动的

时间和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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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 方 面 意 见

离开地全省性宗教团体意见（可由书面证明代替）：

（盖章）

年 月 日

前往地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可由书面证明代替）：

（盖章）

年 月 日

本省全省性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本省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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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教别：

宗教活动场所成立管理组织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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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县级人民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的宗教活动场所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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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

动场所

基本情

况

名 称

教 别 类 别
□寺观教堂

□固定处所

地 址

批准设立时间 批准设立机关

登记时间 登记机关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主要教职人员 联系电话

管理组织成员

数量

共 人（其中，宗教教职人员 人、信教公民

代表 人、其他人员 人）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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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成立的民主管理组织成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文化程度 宗教教职身份 所在单位及职务 主要社会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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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场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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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教别：

兼任宗教活动场所

管理组织负责人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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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所在地宗教

团体、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留存。

四、“所在地宗教团体意见”为拟兼任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

县（市、区）宗教团体意见；所在地无县（市、区）宗教团体

的，为设区的市宗教团体意见；所在地无设区的市宗教团体的，

为全省性宗教团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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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

职人员

基本情

况

姓 名

（身份证用名）
教（法、经）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教职人员身份

宗教教育

文化程度

国民教育

文化程度

邮 编 电 话

户口所在地

在其他宗教团

体、宗教院校

等任职情况

现任职

宗教活

动场所

情况

场所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联系电话

登记机关 登记时间

常住宗教教职

人员数量
地址

拟兼任

的宗教

活动场

所情况

场所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联系电话

登记机关 登记时间

常住宗教教职

人员数量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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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 方 面 意 见

拟兼任管理组织负责人的宗教活动场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相关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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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教别：

宗教活动场所

确定教职人员的定员数额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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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二份，备案程序完成后由申请单位和备案部

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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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场所类别

（寺观教堂/其他固定

宗教活动场所）

场所地址 邮 编

场所法人代表/

负责人
电 话

拟定教职人员

定员数量

现有教职人员

数量

基本设施

占地（m²） 建筑（m²）

宗教设施（m²） 生活设施（m²）

人均住房（m²）
厨房供给能力

（人数）

本场所教职人

员管理制度及

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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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场所法人代表（主要负责人）签名及场所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 45 —

附件 11

教别：

宗教活动场所常住教职人员情况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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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首次备案后，宗教活动场所每年只需要将新增常住教

职人员信息情况填入本表的“宗教活动场所常住教职人员情况汇

总表”一栏中，并在本表备注一栏注明。

四、本表一式二份，备案程序完成后由申请单位和备案部

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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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场所类别

（寺观教堂/其他固定

宗教活动场所）

场所地址 邮 编

场所法人代表/

负责人
电 话

拟定常住教职

人员数

现有常住

教职人员数

基本设施

占地（m²） 建筑（m²）

宗教设施（m²） 生活设施（m²）

人均住房（m²）
厨房供给能力

（人数）

本场所主要教

职人员职责

本场所常住教

职人员管理制

度及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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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年常住教职人员信息汇总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曾用名

教（法、

经）名

出生

年月
民族

文化

程度

公民身份

号码
电话 籍贯 住址

教职

身份

教职证书

编号

担任本

场所

职务

至本

场所

时间

上一个

常住宗

教活动

场所

名称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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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已离开本宗教活动场所常住教职人员信息表

序号 姓名
离开本宗教活动

场所时间
离开原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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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场所法人代表（主要负责人）签名及场所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宗教团体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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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教别：

宗教活动场所制定

财务管理制度、年度预算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 52 —

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县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的宗教活动场所留存。

四、“所在地宗教团体意见”为该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县

（市、区）宗教团体意见；所在地无县（市、区）宗教团体

的，为设区的市宗教团体意见；所在地无设区的市宗教团体

的，为全省性宗教团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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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

动场所

基本情

况

名 称

教 别 类 别
□寺观教堂

□固定处所

地 址

批准设立时间 批准设立机关

登记时间 登记机关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负责人姓名 主要教职人员

备 注

财务管

理制度

情况

制度名称

集体研究情况

（包括集体研

究时间、参加

人员、表决情

况等）

年度预

算情况

年度 预算总额

预算概况（包

括收入预算、

支出预算等）

（可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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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场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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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教别：

宗教活动场所

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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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县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的宗教活动场所留存。

四、“所在地宗教团体意见”为该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县

（市、区）宗教团体意见；所在地无县（市、区）宗教团体

的，为设区的市宗教团体意见；所在地无设区的市宗教团体

的，为全省性宗教团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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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

动场所

基本情

况

名 称

教 别 类 别
□寺观教堂

□固定处所

地 址

批准设立时间 批准设立机关

登记时间 登记机关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负责人姓名 主要教职人员

备 注

银行结

算账户

情况 1

开户行

户 名 开户时间

银行账号

银行结

算账户

情况 2

开户行

户 名 开户时间

银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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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场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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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教别：

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举行以公益

慈善为目的的宗教活动备案表

填表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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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二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填表单位、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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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

动场所

情况

单位名称 教别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联系方式

负责人姓名 身份证号

地址

拟组

织、举

行以慈

善为目

的的宗

教活动

情况

时间 地点

活动负责人 联系方式

参加人数 活动次数

活动名称

申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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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 方 面 意 见

所在地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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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教别：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举行超过

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大型宗教

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

型宗教活动备案表

填表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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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二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填表单位、

备案部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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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举办单位类别

（团体/寺观教堂/
其他固定宗教活动

处所）

举办单位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举办单位地址
拟举办活动

日期

活动
组织
主要
责任
人员

姓 名 职务 电话 公民身份号码

活动地点 活动场地（m²）

活动场地

可容纳人数

拟参加活动的

总人数

参加活动的人员

主要来源地

是否邀请境外

人员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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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举办理由

（内容包括活动的目的、内容、地点、路线、起止时间、日程安排、责任人，参加

活动的人数、参加活动的人员所在地域构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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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意见：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 68 —

附件 16

教别：

宗教活动场所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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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申请单位、

备案部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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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

动场所

情况

单位名称 教别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联系方式

负责人姓名 身份证号

地址

突发情

况应急

组织架

构

组长 担任本场所职务

副组长 担任本场所职务

成员

领导及成员

工作分工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内容摘要（包括风险评估、应急响应程序、后期处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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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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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1

教别：

境内外国人集体宗教活动备案表

填表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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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二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填表单位、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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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提供
专场服
务的寺
观教堂
情况

单位名称 教别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联系方式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

身份证号

地址

拟举行
集体宗
教活动
情况

参加人数 活动次数

时间安排

活动方式

拟安排
主持集
体宗教
活动人
员情况

姓名
（道/法/经/圣名）

教职人员身份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教职人员证号

在宗教团体、宗教
院校、宗教活动场

所等任职情况

申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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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集
人
︵
一
︶

姓名 性别

照
片

（2寸近照）

出生
年月

职业

国籍 护照号

居留期限

常住地址 联系电话

召
集
人
︵
二
︶

姓名 性别

照
片

（2寸近照）

出生
年月

职业

国籍 护照号

居留期限

常住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召
集
人
︵
三
︶

姓名 性别

照
片

（2寸近照）

出生
年月

职业

国籍 护照号

居留期限

常住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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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2

外国人主持境内外国人集体宗教活动
备案表

填写单位： （盖章）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拟安排主持
集体宗教活
动人员情况

姓 名 国 籍

出生年月 宗教信仰

有效身份
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

居住地址

宗教教职身份 入境身份

有关背景情况

拟主持集体宗
教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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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教别：

宗教活动场所重大事项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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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县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的宗教活动场所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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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

动场所

基本情

况

名 称

教 别 类 别
□寺观教堂

□固定处所

地 址

批准设立时间 批准设立机关

登记时间 登记机关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负责人姓名 主要教职人员

备 注

重大事

项情况

召开集

体会议

情况

参会人员

时间 地点

集体讨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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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场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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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教别：

宗教活动场所注销登记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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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三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申请单位

和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留存。



— 83 —

宗教活

动场所

基本情

况

名 称

教 别 类 别
□寺观教堂

□固定处所

地 址

批准设立时间 批准设立机关

登记时间 登记机关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负责人姓名 主要教职人员

备 注

宗教活

动场所

清算情

况

注销登

记情况

注销申请时间 登记证收回时间

是否收回登记

证

□已收回

□未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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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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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教别：

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开展学习时间

在三个月以内的宗教教育培训

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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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有关内容如在本表内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二份，备案程序完成后由申请单位和备案

部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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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举办单位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举办单位类别

（宗教团体/寺
观教堂）

举办单位

地址

培训形式

（连续/间隔）
培训期（天）

培训

组织

主要

责任

人员及

其他成

员情况

姓 名 职务 电话 公民身份号码

培训地点
场地

提供方式

培训对象
学员总数

（人）

学员

来源地
资金来源

师资来源

是否邀请

境外人员讲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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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办 理 由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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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教别：

宗教院校招收国际学生、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以及台湾地区学生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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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省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宗教院校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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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院

校基本

情况

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机构性质 办学层次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

职务 任职时间

院校地址

备注

拟招收

国际学

生、港

澳台学

生的情

况介绍

（包括

招生计

划、课

程设

置、培

养计划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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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 方 面 意 见

设立该院校的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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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教别：

宗教院校聘用教师情况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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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省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宗教院校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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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聘用

教师情

况 1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文化程度 教职人员身份

毕业院校及专业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电 话

职 务 至本学院时间

备 注

拟聘用

教师情

况 2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文化程度 教职人员身份

毕业院校及专业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电 话

职 务 至本学院时间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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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已离开本学院教师信息表

序号 姓名 离开本学院时间 离开原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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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院校意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本宗教全省性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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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教别：

宗教院校

助教、讲师职称评审备案表

申请单位 （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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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省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宗教院校留存。



— 100 —

拟申请

职称人

员情况

1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文化程度 教职人员身份

毕业院校及专业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电 话

职 务 至本学院时间

拟申请职称信息

拟申请

职称人

员情况

2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文化程度 教职人员身份

毕业院校及专业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电 话

职 务 至本学院时间

拟申请职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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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院校意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全省性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 102 —

附件 24

教别：

发生除影响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

许可条件重大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

变更备案表

申请人

填表日期

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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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 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省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人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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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及法定

代表人

基本情

况

申请人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户口所在地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号

备 注

《互联

网宗教

信息服

务许可

证》

编号

取得时间

从事互

联网宗

教信息

服务的

栏目、

功能设

置和域

名注册

信息

服务栏目 功能设置

域名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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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除影响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条件重大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情况：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举行以公益
	慈善为目的的宗教活动备案表
	说    明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举行超过
	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大型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教活动备案表

	说    明
	境内外国人集体宗教活动备案表

	说    明

